Union with Christ 與基督聯合 歷代以來，基督教的敬拜與教義，均十分重視信徒及教會與耶穌基督的聯合。基督徒對神的知識、經驗，與歡愉之情，都是透過基督而來；他的洗禮是要與基督聯合，他的身分及每一恩福都是在基督裡面，而他的命運也是在基督裡。教會要與主成為一，正如祂與父為一，以及要與所有信徒成為一體。教會不同的傳統對這個豐富的題目有很不同的闡釋，下列五方面算是犖犖大者。
1.道成肉身的聯合
我們與基督聯合的基礎，乃是祂在道成肉身的事件上，取了我們的性情、我們的人性。東正教神學（Eastern Orthodox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391,Name=Eastern Orthodox Theology}）*一直強調，神在基督裡與我們聯合，好叫我們能與祂聯合；祂降卑取了我們的性情，為的就是重建我們，使我們能分享祂的性情〔東正教一些神學家甚至會說是「神化」（Deifying{\LinkToBook:TopicID=346,Name=Deification}）*我們的性情──這是一個望文生義就會誤導的詞語〕。其中的過程和解釋，全建基於一個神學基礎上，那就是人本是按神的形像（Image of God{\LinkToBook:TopicID=609,Name=Image of God}）*造的，而耶穌是父完全的形像，祂的道成肉身正是要透過聖靈來重建我們。
2.盟約的聯合
新約承繼舊約的盟約（Covenant{\LinkToBook:TopicID=322,Name=Covenant}）*概念來發揮；它是基督徒與教會藉著基督而與神發展神人關係的範圍。基督徒和基督的關係，是建基於盟約之上，而此盟約關係，又是以基督為我們成就的工作為基礎。舊約有些先知用婚姻來形容神與人立約的關係，這喻意亦為新約作者採納，稱基督為新郎，教會為新婦；這就凸顯出盟約的性質了。它是互相之間委身的愛、尊重、信任和忠心的信守（其他家庭式的關係亦有採用，就如父與子，或兄與弟等）。清教徒（Puritans{\LinkToBook:TopicID=973,Name=Puritan Theology}）*特別喜愛這一類主題。
就在以盟約來描述神人關係的傳統內，改革宗神學（Reformed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998,Name=Reformed Theology}）*更特別重視保羅一項教導，即有時稱之為「同盟聯合」（federal union）的教訓。意思是說，神「在基督」內和人相處的原則，和祂「在亞當」內與整體人類相處的原則完全是一樣的。祂藉著與一個人來往以作為與整體來往的代表，此一人是全體人的代表，或說是「同盟領袖」。亞當的罪是這樣歸到他子孫的頭上（參歸算論，Imputation Theories{\LinkToBook:TopicID=622,Name=Imputation Theories}*），同樣地，基督的順服與救贖，亦是這樣歸到祂的跟隨者身上（參羅五12～21；林前十五45～49）。這是我們說某人是「在基督裡」，或說是與祂聯合的部分意思。亦即神以一個代表來與人交往的基礎，早自亞當（Adam{\LinkToBook:TopicID=105,Name=Adam}）*的時候便開始了。
3.聖禮的聯合
天主教一直非常重視聖禮的特性，視之為與基督建立及維持關係的媒介。在新約，基督徒能納入基督之內，成為祂身體的一分子，是藉洗禮（Bapt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82,Name=Baptism}）*的啟動──此為外在的聖禮，之後不斷的悔改和相信耶穌為彌賽亞及救主，則是持續與內在的證明。奉基督之名受洗，是表明所有接受這種聖禮的人與耶穌基督聯合，特別是在祂的死、埋葬和復活。同樣地，聖餐是一個維持的聖禮，讓信徒繼續在基督之內，它能幫助基督徒得著餵養，並深化與基督的關係。約翰福音六章可能不是直接論到這聖禮，卻以最強調的言語來指出，基督徒必須繼續在基督內受餵養。聖餐特別注意以基督的死來說明祂的愛，以及信徒在祂裡面的新生。
4.經驗的聯合
耶穌成為人，在生、死與復活等事上，經歷了人一切的經驗，祂也是藉著自己的整體經驗、召命與命運來與人聯合。基督徒既向罪和以自我為中心的老我死於加略山，又與祂一起在復活中得著新生命，就能分享神兒女的地位、關係和召命，又一同越過肉身死亡，至終得著肉身的復活，與祂同在榮耀中掌權。祂是信徒的先鋒，進入父的榮耀，又保證所有跟隨祂的人，有一天都要到那裡去。耶穌作為人承受的產業，也是基督徒的產業。就在朝向這個目標邁進的時候，祂呼召所有基督徒都要模仿祂的形像，不斷改變自己的性格，藉著在裡面的聖靈，和在生活每一方面都應用神的話語，使自己的生命能活出神的形像。更正教與天主教都十分重視這種與基督聯合的召命、身分、經驗與命運；這是每一位信徒都要活出來的經驗，也是現在他們在耶穌內可以白白獲得的恩典。
5.屬靈或神祕的聯合
最後一個重要的層面，是神祕派（Mysticism{\LinkToBook:TopicID=823,Name=Mysticism}）*、敬虔派（Pietism{\LinkToBook:TopicID=934,Name=Pietism}）*，和靈恩派（Charismatic Move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268,Name=Charismatic Movement}）*不斷強調的，就是基督徒與基督的屬靈聯合（林前六7），有時人稱之為「神祕聯合」，因為它是根源於人的靈與基督之靈的神祕相遇而來。開始的時候是聖靈帶來的新生命，之後是藉著禱告、默想（特別是聖經），和敬拜來繼續。這種屬靈操練的目的，是深化人對主的認識和愛的關係，在相信與順服中，把自己一生都呈獻在祂面前，知道這樣在愛中向愛降服，正是人能活得整全、健康的正路。雖然在不同的情況下，聖靈會賜給人不同的光照與經驗，基督徒卻不應為了好奇而尋找某種神祕經驗或神祕知識；多認識神，並且以祂為樂，便是符合神的旨意了。基督徒的終極目標，是與主完全聯合，這是非常明淨的一種神的異象（Vision of God{\LinkToBook:TopicID=1215,Name=Vision of God}）*，卻與異教那種「入迷」的經驗全無關係，也與佛教進入涅槃而失去個別性的經驗無關。能在神的形像上更新的信徒，皆能與神有自由直接的交通，不會自欺，以為可以獨立於神；這種自欺會阻礙人與人之間、人神之間，以及人與其他生物間的自然交流，包括純全的愛、真理、信任、彼此順服與歡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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